


湘监能许可〔2014〕129号

关于准予湖南桃江南方水泥有限公司

电力业务许可证（发电类）

许可事项变更的决定

湖南桃江南方水泥有限公司：
根据《电力业务许可证管理规定》（电监会9号令），经审查，决定准予你公司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许可事项变更：取得原益阳市东方水泥有限公司余热自备电厂1号发电机组（10MW），

总装机容量10MW。
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8月13日
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8月13日印发
- 2 -
- 1 -

